
政治伊斯兰激进抑或温和：埃及伊斯兰

政党同爱资哈尔的斗争

王锁 劳

内容提要 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过渡进程中，由穆兄会 自

由与正义党和赛莱菲光明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党，不得不面对爱资哈尔

系统所代表的传统伊斯兰权威。爱资哈尔提倡的温和、宽容和理性的宗

教思想，与所谓的政治伊斯兰明显不同。掌权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利用

国家权力威逼爱资哈尔长老辞职，有意削弱爱资哈尔的宗教权力，逐渐

蚕食爱资哈尔的宗教话语权。面对政治伊斯兰主义者的敌意，爱资哈尔

强力反击，拒绝修改有争议的 1971 年宪法第二条，谴责政治伊斯兰阵

营发布的极端教法令。爱资哈尔成功地捍卫 了无可置疑的宗教权威地

位，其独立性被写入 2012 年宪法第四条。未来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前景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爱资哈尔与伊斯兰政党的竞争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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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2 月 11 日，在 位将 近 30 年 的穆 巴拉 克被 迫将 总统 职权 移交 给

“ 武 装 部 队 最 高 委 员 会” （S u p rem e C ou n cil o f th e A rm ed F orce s， 简 称 “ 最 高

委员会” ）。不久，由穆巴拉克担任主席的埃及执政党— — “ 民族民主党”

被司法部门强行解散。埃及 “ 一 ·二五革命” 由此取得了第一个胜利，打

破了 “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总统” 的僵化政治格局。此后由军人组

成的最高委员会对埃及实行军管，直 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新总统宣誓就职为

止。在军管期间，最高委员会批准了一系列法律，为埃及的政治过渡奠定了



必要基础。其 中，最高委员会 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发 布了第 12 号法令，对

1977年第 40号法律 《政党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正，以适应革命后建立

多党选举制的要求。修正案简化了成立新党的条件，明确规定：党的原则、

纲领和行动方式不能建立在宗教、阶级、性别、语言等基础上，并且必须拥

有至少 5 000名签名的创始成员，而且签名名单必须上报政党事务委员会核

实。
①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明确追求宗教目的的政党，如下面介绍的

4个政党，最终也获得了政党事务委员会的批准，拥有了在埃及合法从政的

身份。

最 大 的伊 斯 兰政 党 是 穆 斯 林 兄 弟 会 （M uslim B rotherhood，简 称 “ 穆 兄

会” ）下 属 的 “ 自由与 正 义 党” （F reedom and Justice P arty，缩 写 “ F JP” ），于

2011年 4 月 30 日宣布成立，选举穆兄会高级成员穆罕默德 · 穆尔西 （M o-

ham ed M orsi）担 任党的主席。第 二大伊斯兰政党是赛莱菲达瓦集 团 （A l- D a-

w a A l- Salafiya）于 5 月 12 日宣 布成立的 “ 光 明党” （A l- N our P arty），选 举

伊 迈德丁 · 阿 卜杜 · 加 福 尔 （E m ad al- D in A bdul G hafoor）担 任党 的 主席。

第 三大伊斯 兰 政 党 是 伊 斯 兰集 团 （Islam ic G roup）于 6 月 20 日宣 布 成 立 的

“ 建 设 与 发 展 党” （C on struction  & D evelopm ent P arty），塔 利 格 · 祖 马 尔 （T areq

A l- Z om or）出任党的领导人。第 四大伊斯兰政党是 8 月 30 日被 批 准成立 的

“ 真道党” （A l- A salah Party），它是由另一些赛莱菲人士创建的，阿迪勒 ·阿

卜杜 · 马格苏德 · 阿菲菲 （A del A bdel- M aksoud Afifi）是 该党的主要领导人。

这 4 个伊斯兰政党在埃及革命后的过渡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关注的重

点是这些伊斯兰政党与爱资哈尔系统错综复杂的关系。

所谓爱资哈尔系统，是指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庞大宗教

体系，其职责和使命主要包括阿拉伯语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传授、《古兰经》

与 《圣训》研究、教法解释与教法令发布、教职人员培养、宗教书籍发行与

出版 ，等等。爱资哈尔体系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爱资哈尔清真寺、爱资哈尔

长老府、埃及穆夫提总院、爱资哈尔大学、伊斯兰研究院等。爱资哈尔清真

寺 （A l- A zhar M osque）建 成于公元 972 年， 由当时统治埃及 的法蒂玛王朝哈

里发下令而建，字面意思为 “ 最辉煌华丽的清真寺”， 据说源于对先知穆罕默

① “ T h e M a in F ea tu res o f th e A m e n d e d L a w o n P olitic a l P artie s 2 0 1 1” ， D ec re e N o . 12 Issu ed b y th e S u -

p re m e C o u n c il o f th e A rm ed F o rc es , M a rc h 2 8 , 2 0 1 1 , se e h ttp : / / w w w . s is. g o v . e g / E n / L a stP ag e . a sp x ? C a te -

g ory_ ID ＝ 1 16 2， 2 0 13 - 0 4 - 16 ．



德 女儿 法蒂玛 · 扎 赫拉 （Fatim ah A l - Z ahrah）的纪 念。
①

爱 资 哈尔清 真 寺 的

教长就是 “ 爱资哈尔长老” （Sheikh A l- A zhar），这一称号同时拥有 “ 爱资哈

尔 大伊 玛 目” （G rand Im am of A l- A zhar）头 衔，他 是埃及 逊尼派穆斯林 的最

高 宗教领袖。爱 资哈尔长老府 （M ashyakhdom of A l- A zhar）是 爱资哈尔长老

的日常行政办事机构，是爱资哈尔最高宗教权力施展之地。埃及穆夫提总院

（D ar A l - Ifta A l - M isriyyah ） 是 埃 及 大 穆 夫 提 （G rand M ufti） 的 日常 行 政 办 事

机构，是埃及官方最高的教法解释和教法令发布之地。爱资哈尔大学 （A l-

A zhar U niversity）是 埃及伊 斯 兰最 高宗 教 学 府，专 门培 养 伊 斯 兰 高级 宗 教 人

才，也被视为全世界逊尼派穆斯林的最高宗教学府。爱资哈尔大学 日常事务

由爱 资 哈 尔 大 学 校 长 （P residen t of A l- A zhar U niversity）负 责， 接 受 爱 资 哈 尔

长 老 的 领 导。 伊 斯 兰研 究 院 （A cadem y of Islam ic R esearch）是 爱 资 哈 尔 系 统 的

研究单位，其成员都是学富五车的宗教学者。

虽然爱资哈尔在埃及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但爱资哈尔的宗教权威

并非没有遭遇过质疑和挑战。历史上，爱资哈尔曾经长期享有相对独立的宗

教地位，能够自主开展教学与研究，甚至能够就一些影响穆斯林生活的重大

政治与社会问题发表独立见解，与当时的政治领袖并不总是保持一致。然而，

埃 及 前 总 统 纳 赛 尔 （G am al A bdel N asser） 曾在 2 0 世 纪 6 0 年 代 对 爱 资 哈 尔 进

行过现代化改革，在爱资哈尔大学新增商业、医学和工程等非宗教学科，同

时将爱资哈尔长老、大穆夫提和爱资哈尔大学校长的任免权力掌握在政府手

上。爱资哈尔系统成为埃及政府用以达到政治目的的 “ 宗教工具或盾牌”， 逐

渐丧失了相对独立的宗教地位。
② 2011年，埃及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一

方 面使长期受到压制的伊斯兰主义者 （Islam ist）获得解放，为伊斯兰政党登上

政治舞台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使长期受到穆巴拉克支持的爱资哈尔系统遭受

打击，为伊斯兰政党大胆向爱资哈尔发起挑战和索取宗教特权创造了条件。

宗教特权：爱资哈尔长老辞职风波

爱资哈尔现任长老艾哈迈德 ·塔 伊布博士 （A hm ed A l- T ayeb），是前总

① 祁学义：《爱资哈尔大学教育和学术功能探析》，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 2期，第 76页。

② H ossam T am am， “ A rev iv al o f A l - A zh a r” , A l - A h ram W eekly , 19 - 2 5 A u g u st 2 0 10 , Issu e N o .

10 12 . h ttp : / / w e e k ly . a h ra m . o rg . e g / 2 0 10 / 10 12 / foc u s. h tm , 2 0 1 3 - 0 5 - 0 8 ．



统 穆巴拉克于 2010 年 3 月 18 日通 过第 62 号 总统令任命 的，接 替于 3 月 10 日

突然在沙特访问时去世的前爱资哈尔长老穆罕默德 ·赛义德 ·坦塔维博士

（M uham m ad Sayyid T antaw y）。穆 巴拉 克任命 塔伊 布为埃 及伊 斯 兰教 领袖，是

有充分理由的：其一，塔伊布曾任执政党— — 民族民主党政策计划委员会的

成员，而穆巴拉克为该党的主席，穆巴拉克的次子贾拉勒为该委员会书记；

其二，塔伊布曾于 2002 ～2003年任埃及大穆夫提，其后又长期担任爱资哈尔

大学校长 （2003 ～2010 年 ），可谓爱资哈尔系统 中最负声望的宗教领袖；第

三，塔伊布根红苗正，从小接受爱资哈尔传统教育，1969 年毕业于爱资哈尔

大学宗教基础学院。他不仅精通伊斯兰历史文化，而且通晓西方历史文化，

在法国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能够熟练使用法语和英语；第四，塔伊布素

以博学、开明、温和著称，他深谙爱资哈尔的古老传统，反对激进和极端宗

教思潮，坚持中间主义和温和理性的思想路线。
①

正因为塔伊布长老与前执政党和穆巴拉克父子关系密切，在埃及 18 天革

命 中，塔伊布长老总体上保持低调，既不明确表态支持革命 ，也不明确表态

反对革命。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引起部分爱资哈尔师生的强烈不满，一些师

生自发前往解放广场，高举 “ 爱资哈尔支持革命” 的标语 ，甚至爱资哈尔官

方 发言人穆罕默德 ·拉 法阿 · 塔 赫塔维 （M uham m ad R ifaa A l- T ahtaw i）也 于

201 1年 2 月 4 日辞职，宣布支持解放广场的示威者，要求穆巴拉克立即辞去

总统职务。
②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 ，塔伊布长老一度饱受攻击。这种攻击压力

既来自社会各界，也来自爱资哈尔系统内部，包括同情穆兄会和赛莱菲的人

士。爱资哈尔长老府的工作人员曾于 3 月下旬通过紧锁大门方式，阻止塔伊

布长老进入他的办公室。塔伊布长老被迫向掌权的军方最高领导人坦塔维元

帅 （M oham ed H ussein T antaw i） 提 出辞 职， 但 是 未 被 后 者 接 受。
③

这 是 塔 伊 布

长老在革命后第二次提出辞职，此前在 3 月上旬他第一次提出辞职，引发爱

资哈尔师生举行游行，要求他收回辞呈，继续留任爱资哈尔长老之位。
④

① 爱迈尼 ·马吉德 ：《塔伊布 ：我将坚持爱资哈尔的中间主义》，载 [埃及 ] 《金字塔报》2010

年 3 月 19 日。

② “ A l - A zh ar S p o k esm an R esig n s a n d Jo in s T ah rir P rotesters” ， E g y p tI n d epen d e n t, F eb ru ary 4， 2 0 1 1 ．

③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埃及：爱资哈尔长老第 2 次提交辞呈、武装部队拒绝接受》，载

伦敦 《中东报》2011年 3 月 23 日。

④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爱资哈尔集会、卢克索省要求爱资哈尔长老保留其职》，载伦敦

《中东报》2011年3月8 日。



2012 年，塔伊布长老再次遭遇强大的辞职压力，不过这次并非来 自爱资

哈尔系统，而是来自掌握了议会和政府实权的伊斯兰政党，尤其是穆兄会下

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以及赛莱菲阵营的光明党。2012 年 6 月 30 日，革命后的首

位民选总统穆罕默德 ·穆尔西宣誓任职。当天下午，穆尔西总统前往母校开

罗大学发表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公开演讲 ，根据礼仪规定，在演讲前总统应该

单独接见前来祝贺的贵宾。爱资哈尔长老相当于副总理级别，应该属于被接

见的尊贵客人。可是，塔伊布长老一直被冷落在大厅等候，无人理睬他。为

了捍卫爱资哈尔的尊严 ，塔伊布长老一怒拂袖而去，由此 ，穆兄会与爱资哈

尔的冲突公开爆发。显然，穆尔西总统或他的手下故意怠慢了爱资哈尔长老，

而爱资哈尔长老也在内心深处反感这位借伊斯兰教说事的非专业宗教人士。

但在舆论压力下，穆尔西总统于 7 月 3 日打电话给塔伊布长老，主动表达歉

意并示好，塔伊布长老则表示感谢。
①

表面看来，这场危机好像结束了；实则

不然，双方的芥蒂反而更加深了。

穆尔西身为总统，按照穆巴拉克时代的惯例，他拥有任免爱资哈尔长老

的权力。但是在埃及变局发生后，为显示与穆巴拉克时代的决裂，他不能简

单照搬和沿袭穆巴拉克时代的做法，他在考虑使用其他办法撤免爱资哈尔长

老。他在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第一次总会开幕式上说：“ … … 要求对爱资哈尔进

行根本性的变革，正在通过稳步的实际步骤进行当中”。②
他表示支持在最近

通过选举原则对爱资哈尔长老和爱资哈尔大学校长进行更换。以塔伊布长老

为首的爱资哈尔高层，明显感受到了来 自总统府的敌意，不得不采取措施以

求 自保。他们根据 《调整爱资哈尔法》的规定，于 2012 年 7 月 9 日组成了

“ 大 乌 里 玛 （U lem a） 协 会”  （G rand U lem a A ssociation ），其 成 员 共 有 2 6 名，

以爱资哈尔长老为会长。大乌里玛协会成员都是非常著名的宗教学者，该机

构可谓是埃及伊斯兰教权威的最高代表。
③ 9 月 17 日，大乌里玛协会召开会

议 ，一致通过决议：支持塔伊布继续留任爱资哈尔长老。这就等于否定了穆

尔西总统关于撤换爱资哈尔长老的决心，剥夺了穆尔西总统以及总统背后的

① 穆罕默德 ·阿布杜 ·哈桑宁：《埃及：爱资哈尔长老在接到共和国总统的电话后危机结束》，

载伦敦 《中东报》2012 年 7 月 4 日。

②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埃及：大乌里玛协会宣布支持塔伊布、穆尔西总统支持选举爱资

哈尔长老》，载伦敦 《中东报》2012 年 9 月 18 日。

③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组成埃及大乌里玛协会、消息人士否认爱资哈尔长老干预了成员

名单》，载伦敦 《中东报》2012 年 7 月 10 日。



穆兄会干涉爱资哈尔宗教事务的合法性。
①

2013 年，爱资哈尔长老又一次面对辞职压力，这一次直接来自爱资哈尔

大学生，间接来自伊斯兰政党。4 月 1 日中午，爱资哈尔大学学生城食堂发生

食物中毒事件，大约 500 多名学生入院治疗。事件发生后，情绪激动的爱资

哈尔学生举行抗议示威，要求爱资哈尔长老和爱资哈尔大学校长立即辞职。

为了平息事态，爱资哈尔最高委员会只好将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乌萨玛 ·阿 卜

杜 （O sam a E l- A bd）革 职。
②

无 独有偶，4 月 29 日晚，大 约 16 1 名爱 资 哈尔

大学生在晚饭后再次出现中毒症状。事件发生后，又有一些学生上街游行，

甚至阻断城市道路，要求爱资哈尔长老辞职。连续在同一所大学发生两起同

类事件，引发埃及社会猜测。鉴于爱资哈尔学生会与穆兄会关系密切，一些

阿拉伯媒体作家猜测，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谋可能是穆兄会，目的是威逼爱资

哈尔长老辞职。
③

宗教矛盾：伊斯兰政党与爱资哈尔的斗争焦点

为什么爱资哈尔长老遭到伊斯兰政党的排斥？笔者认为，主要源于爱资

哈尔长老和他所代表的爱资哈尔系统，与伊斯兰政党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

的尖锐对立。

第一，反对取消或修改 1971年宪法第二条。埃及变局发生后，要求修改

宪法的社会呼声持续高涨。现行埃及宪法是 1971年通过的，其第二条规定：

“ 伊斯兰教是埃及国教，阿拉伯语是埃及官方语言，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

主要源泉”。 该条款当初在 1971年制订和在 1980 年修订时就存在着极大争

议 ，在新形势下争议再现。主要表现为 3种观点：一是 自由派和世俗派知识

分子的观点，认为应该回归 1923 年宪法，突出埃及的 “ 世俗性”， 强调穆斯

林和基督徒完全平等，取消宪法中关于伊斯兰教是埃及国教的规定。二是科

①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埃及：大乌里玛协会宣布支持塔伊布、穆尔西总统支持选举爱资

哈尔长老》，载伦敦 《中东报》2012年 9月 18 日。

② “ A l - A zha r S a ck s U n iv ersity P resid en t o ver F oo d P oiso n in g S can d a l” ， A h ram O nlin e , h ttp : / /

e n g lish . a h ra m . o rg . e g / N e w sC o n te n t/ 1/ 6 4 / 6 8 3 6 5 / E g y p t/ P o litic s - / A lA z h a r - s a c k s - u n iv e rs ity - p re s id e n t -

o ve r - foo d - p oiso . a sp x , 2 0 13 - 0 4 - 0 3 ．

③ 穆罕默德 ·阿里 ·易 卜拉欣：《杀害爱资哈尔长老》，载伦敦 《阿拉伯人报》2013年 5月 3 日。

另见穆罕默德 ·哈马姆西：《针对爱资哈尔长老的阴谋》，载伦敦 《阿拉伯人报》2013年 4 月 4 日。



普特基督徒的观点，正如埃及科普特教会官方发言人拉菲克 ·杰里什 （R afiq

Jarish）所言，他形容第二条是 “ 国家机构内所有狂热分子的肥沃土壤”， 要

求宪法不应包含任何宗教色彩，即便保留第二条，也应把伊斯兰教法定为立

法源泉之一，而不是主要源泉。
①

三是伊斯兰政党的某些观点，赛莱菲真道党

副主席马穆杜哈 ·伊 斯梅尔 （M am duh Ism ail）称：真 道党坚持修 改现在的宪

法第二条，建议取消 “ 原则” 一词，使这一条变为 “ 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主

要源泉”。他说：“ 取消仅仅针对‘ 原则 ’ 一词，该条其他部分保持不变。”②

以上 3种观点虽内容不同，但都属于修改派，只是修改的目的和方向大

相径庭。爱资哈尔系统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既反对取消第二条，也反对修改

第二条。塔伊布长老早在 2011年 2 月 15 日针对要求取消宪法第二条的呼声，

就批评道：“ 这些呼声是在挑动灾难，为动乱打开大门”。③
后来在修宪过程

中，他又多次强调：“ 宪法第二条是红线，危害它，就是在危害民族属性”。④

爱资哈尔的立场遭到赛莱菲人士的强烈攻击。不少赛莱菲组织将实施伊斯兰

教法视为伊斯兰国家的法定义务，作为其建党或集会的主要政策目标。因此，

他们坚持主张修改宪法第二条，取消 “ 原则” 一词，体现 “ 伊斯兰教法” 在

新宪法中的神圣地位。2012 年 11月 9 日，多个赛莱菲组织在解放广场联合举

行示威集会，约有 2万名支持者参加，一些赛莱菲头面人物纷纷到场，如马格

迪 ·赛 义德长老 （M agdiA l- Sayed）、阿 卜杜 拉 · 沙 克尔 （Abdallah Shaker），

以及赛莱菲总统候选人哈宰姆 ·艾布 ·伊 斯梅尔 （H azem A bu Ism ail）等。
⑤

在爱资哈尔长老与赛莱菲人士的斗争中，越来越多的埃及人担心修改宪法

第二条将开启教派冲突之门，导致穆斯林与科普特基督徒的严重对立和埃及社

会的分裂，故此爱资哈尔长老的立场最后被广泛接受。在立宪会议提交的供全

民公投的新宪法草案中，第二条的内容维持不变。但为了照顾赛莱菲人士急于

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关切，新宪法草案专门增加第 219 条，对第二条提到的 “ 伊

① 沙阿班 ·阿卜杜 ·希塔尔：《宪法第二条惹争议尽管反对将其纳入修订范围》，载伦敦 《中东

报 》20 11年 2 月 17 日。

②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玛丽 ·瓦只底：《关于宪法第二条出现分歧、爱资哈尔否认达成中

间建议》，载伦敦 《中东报》2012年7月7 日。

③ 《爱资哈尔警告不要破坏宪法第二条》，载 [埃及] 《金字塔报》2011年 2 月 16 日。

④ 瓦利德 ·阿卜杜 ·拉赫曼、玛丽 ·瓦只底：《关于宪法第2条出现分歧、爱资哈尔否认达成中

间建议》，载伦敦 《中东报》2012 年 7 月 7 日。

⑤ A m an i M ag ed， “ N o c om p ro m ise” ,A l - A h ra m W eekly , 14 N ovem b e r 2 0 12 . h ttp : / / w ee k ly . a h ram .

o rg . e g / N ew s/ 2 5 9 / 17 / N o - c o m p ro m ise . a sp x , 2 0 13 - 0 5 - 0 9 .



斯兰教法原则” 进行补充说明：“ 伊斯兰教法原则包括总体证明，其基础和教法

规则，和其来源，被逊尼派教法学派所尊重”。①
据权威专家分析，新宪法增加

这一条，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法可以在埃及顺利全面实施，最终决定是否实

施伊斯兰教法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爱资哈尔手上。
②

新宪法第四条规

定：“ 爱资哈尔大乌里玛协会有关伊斯兰教法相关事务的意见将被听取”。③

第二，反对旨在为政党利益服务而滥发教法令 （fatw a）。发布教法令是伊

斯兰世界日常宗教行为之一，有关发布者的资格和条件向来存在争议。在埃

及，隶属于爱资哈尔系统的大穆夫提是官方认定的权威教法令发布者。但在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转型中，伊斯兰政党为赢得更多选票和支持者，唆使

同情本党的宗教人士滥发教法令，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激化了教派之间

的矛盾，遭到了爱资哈尔的强烈反对。

2012 年 5 月 23 ～24 日，埃及举行变局后首次 总统选举。由于热门候选人

多达 6位，民调显示第一轮投票难以一锤定音。为了支持穆兄会自由与正义

党前主席穆尔西当选，部分宗教人士使用教法令这一宗教工具为穆尔西拉票。

亚历山大易 卜拉 欣统帅清真寺教长艾哈迈德 ·马哈罗 （A hm ed A l- M ahalaw ），

于 5 月 11 日在周五聚礼演讲中呼吁听众投票给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并且说

投票给他是 “ 教法义务”。④
第一轮投票结果，穆尔西与穆巴拉克政权最后一任

总理沙菲克分别胜出，两人定于 6 月 16 ～17 日举行第二轮对决。由于两人均不

是理想的总统候选人，前者隶属于宗教党派，后者隶属于前政权阵营，故此一

些党派呼吁抵制或放弃投票。6 月 1 日，著名宗教人士优素福 ·卡尔达维

（Y usufA l一Q ardaw i）在周五聚礼演讲 中，要 求在第一轮投票中落败的哈穆丹 ·

苏 巴希 （H am dain S ubahiy） 和 艾 布 · 法 图 哈 （A bu F atuha）转 而 支 持 穆 尔 西。
⑤

① 《〈埃 及 宪法草案 〉最 后全 文 》，载 《今 日埃 及人报 》 2012 年 12 月 2 日，http：/ /w ww
.

alm as-

r ya ly o u m . c o m / n o d e / 12 8 3 0 5 6 , 2 0 1 3 - 0 5 - 0 9 .

② C la rk L o m b a rd i a n d N a th a n J . B row n , “ Islam in E g yp t ' s n ew c o n stitu tio n” , F o reig n P olicy , h ttp : / /

m id ea st. fo re ig n p o Iic y . c o m /p o sts/ 2 0 1 2 / 1 2 / 13 / isla m _ in _ e g yp ts_ n e w _ c o n stitu tio n ? w p _ lo g in _ re d irec t ＝

0， 2 0 13 - 0 5 - 0 9 ．

③ 《 〈埃及宪法草案〉最后全文》，载 《今 日埃及人报》 20 12 年 12 月 2 日发 布，http：//w w w .

a lm a srya ly o u m . c o m / n o d e / 12 8 3 0 5 6， 2 0 13 - 0 5 - 0 9 ．

④ 穆罕默德 ·阿吉姆 ：《教法令和宗教召唤点燃总统选举的马拉松》，载伦敦 《中东报》2012 年

6 月 2 日。

⑤ 《卡尔达维要求苏巴希和艾布 · 法 图哈支持穆尔西和革命 》，20 12 年 6 月 1 日，http：/ /w ww .

ik h w a n o n lin e . c o m / n e w / A rtic le . a sp x . 2 0 1 3 - 0 5 - 0 9 .



6 月 2 日，埃及伊斯兰最高理事会成员、前人民议会议员、著名宗教人士优素

福 · 巴德利 （Y usuf A l- Q ardaw i）长 老发布教法令，他 说：“ 谁 抵制总统对决

投票，谁就是罪人；谁呼吁抵制，谁就是傻瓜。”①
在宗教人士的鼎力支持下，

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成功当选革命后首位民选总统。

2012 年 8 月 14 日，达 格 哈 利 亚 省传 教 士 希 沙 姆 · 伊 斯 兰 （H ashim Is-

1am ），在埃及外交官俱乐部以爱资哈尔教法令委员会成员和爱资哈尔世界乌

里玛协会秘书长的身份发表讲话，形容将于 8 月 24 日举行的抗议穆尔西总统

和穆兄会的百万人集会是 “ 背叛者的革命”。他说：“ 那些人起来要杀害你们，

你们就杀害他们，你们中的某些人被杀了，就在天国里 ；而你们杀死他们，

他们得不到赔偿金，他们的血算是白流。” ②
这份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教法令发

布后，不仅遭到苏巴希、巴拉迪、艾布 ·法图哈等几位前总统候选人的抨击，

也遭到伊斯兰政党如光明党发言人纳迪尔 · 巴卡尔 （N adir B akar）、伊 斯兰集

团舒 拉会议主席阿萨姆 ·达 尔巴赖博 士 （A isam D arbalah）的谴责，甚 至穆兄

会 达瓦宣教部负责人阿 卜杜 ·赫 利格 ·谢 里夫 （A bd A l- K haliq Sharif）也批

判这份教法令的荒谬。
③ 8 月 16 日，爱资哈尔伊斯兰研究院秘书处发表声明，

指责希沙姆 ·伊斯兰冒充爱资哈尔身份，抨击这份教法令违背了伊斯兰教不

得滥杀无辜的宗教精神，因为 《古兰经》明确规定：“ 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

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了解。” （第六章

第 15 1节 ）
④

2012 年 12 月 8 日，穆尔西总统公布新的 《宪法声明》，下令于 12 月 15

日就埃及新宪法草案举行第一轮公投。第一轮公投顺利结束后，埃及又于 12

月 22 日举行第二轮公投。由于宪法公投是穆尔西总统与其背后的穆兄会大力

推动的，埃及一些反对党呼吁抵制投票。为了诱使更多选民走出家门前往投

票站，一些支持穆尔西总统和穆兄会的宗教人士站出来拉票。如赛莱菲达瓦

① 瓦利德 ·阿卜杜 ·拉赫曼：《优素福 ·巴德利长老对 〈中东报〉说：穆尔西竞选总统成功有

赖于悔改和悔恨》，载伦敦 《中东报》2012 年 6 月 2 日。

②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下令杀死穆尔西总统反对者的教法令在埃及引发极大愤怒》，载

伦敦 《中东报》2012年 8月 16 日。

③ 乌萨玛 ·白什比什：《阿 卜杜 ·赫利格 ·哈桑 ·谢里夫长老谴责杀害 8月 24 日出席者的教法

令 》，2 0 12 年 8 月 16 日 ， 穆 兄 会 网 站 ： h ttp： / / w w w . ik h w an on lin e. ．c om /n ew / A rticle. a sp x , 2 0 13 - 0 5 - 0 9 ．

④ 乌萨玛 ·白什比什：《爱资哈尔谴责伊斯兰长老的教法令、呼吁团结和高举祖国利益》，2012

年 8 月 16 日 ， 穆 兄 会 网 站 ： h ttp： / / w w w . ik h w an on lin e. ．c om / n ew / A rtic le. a sp x , 2 0 13 - 0 5 - 0 9 ．



行 政委员会 副主任雅西尔 ·布 尔哈米 （Y asir B urham i）长 老于 12 月 20 日发 布

教法令，针对一位已婚女子询问在丈夫反对公投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出家投票

的问题 ，他回答说：“ 你可以找另外的理由，不要提公投之事，告别丈夫出家

门，然后自己去投票。”①
这一公然鼓励欺骗和撒谎的教法令，遭到了爱资哈

尔宗教专家的批评。爱资哈尔大学伊斯兰教法学院教授阿里 · 纳扎尔博士

（A li A l- N ajar）说： “ 所有形式的欺骗和编造的理由都应被拒绝，无 论欺骗

导致什么利益和好处，比如丈夫与妻子之间关系的改善… … 。”②

2012年 12 月 25 日，赛莱菲真道党主席阿迪勒 ·阿 卜杜 ·马格苏德 ·阿

菲菲发布教法令，称不允许向基督徒祝贺生日。他说：“ 真道党不会向任何基

督徒发贺电，不参加他们的圣诞节或生日。”③
对于这个教法令 ，爱资哈尔伊

斯兰研究所秘书长阿里 · 阿 卜杜 · 巴基 （A li A bd A l- B aqi）长老批评说：

“ 这个教法令有其僵硬的一面，伊斯兰教并不答应。如果我们看伊斯兰历史，

先知穆罕默德如何给基督徒让路，尽管他们在路上对先知造成了伤害”。④
在

实际行动中，爱资哈尔长老不仅在每年圣诞节到来之际向科普特大主教发去

贺电，而且还亲自出席相关纪念活动。

爱资哈尔的独立地位与爱资哈尔的穆兄会化

回顾革命两年来爱资哈尔系统与伊斯兰政党在埃及政治转型中的互动关

系，笔者得出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爱资哈尔系统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已经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多

党民主体系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强化和巩固了爱资哈尔至高无上的宗教地

位与宗教权威。埃 及 2012 年宪法草案经过 12 月 15 日和 22 日两轮全 民公决

后，赢得了 63.8% 的支持率。穆尔西总统于 12 月 26 日签署并立即生效实施。

2012 年宪法与 1971年宪法相比，拥有不少新的亮点，最大的亮点在笔者看

来，就是新增的第四条：“ 爱资哈尔是一个包容性的独立的伊斯兰机构，有权

①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埃及：允许妻子欺骗丈夫前去参加公投的教法令引起争议》，载

伦 敦 《中东报》2012 年 12 月 21 日。

② 同上文。

③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赛莱菲禁止向基督徒祝贺生日的教法令在埃及引起争议》，载伦

敦 《中东报》2012年 12月 28 日。

④ 同上文。



不受干扰地处理其全部事务，承担在埃及和世界传播伊斯兰教、宗教知识和

阿拉伯语的责任，爱资哈尔大乌里玛协会有关伊斯兰教法相关事务的意见将

被听取。爱资哈尔长老是独立的，不能被解职，有专门法律规定爱资哈尔长

老从大乌里玛协会成员中挑选。国家确保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便爱资哈尔实现

其 目标”。①
通过仔细解读宪法第四条条文，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条是专门给

爱资哈尔量身定制的，它包含 3 层意思：一是在总体上规定了爱资哈尔的法

律地位、职责与权限，核心要点是爱资哈尔的 “ 独立性”， 政府不能干涉爱资

哈尔事务；二是规定了爱资哈尔长老的地位和任免办法，核心要点是爱资哈

尔长老的 “ 独立性”， 他与国家领导人没有隶属关系，国家领导人也不能任免

他，只能从大乌里玛中遴选；三是规定了国家与爱资哈尔的关系，国家必须

保证爱资哈尔拥有足够的经费开支，为爱资哈尔的宗教活动提供后勤保障。

2012 年宪法给予爱资哈尔如此优厚待遇，表明爱资哈尔才是这场埃及变

局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爱资哈尔之所以赢得如此高的礼遇，除了历史和文化

传统方面的因素之外，另有两个现实因素不可忽视。其一，爱资哈尔在过去

两年来的埃及政治动荡中不负众望，努力稳定社会，避免教派冲突和民族分

裂，堪称埃及社会的中流砥柱。爱资哈尔于 201 1 年 6 月 20 日推 出了一部

《爱 资哈尔文件》 （A l- A zhar D ocum ent），这 是爱资 哈尔召集 各 党派 负责 人 和

社会贤达人士反复讨论和磋商之后形式的，其中包含 11条各方均可接受的基

本原则。目的是在动荡和混乱的政治转型期，凝聚全民共识，明确行为准则，

促进埃及的团结和统一，避免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维护埃及的长治久

安。
②

爱资哈尔在乱世中方显英雄本色，赢得了埃及民众的高度信赖。其二，

在穆兄会和赛莱菲等政治伊斯兰组织全面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为防止这

些刚刚登上权力宝座的伊斯兰主义者，打着 “ 伊斯兰教” 的名义 “ 轻举妄

动” 和 “ 胡作非为”，客观上需要一支能够在宗教地位和宗教权威上足以抗衡

政治伊斯兰的力量，而爱资哈尔恰恰能够满足这一社会要求。新宪法赋予爱

资哈尔 “ 独立” 的宗教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埃及社会各界对政治伊斯

兰势力掌权的普遍担忧。

① 《埃 及 共 和 国 宪 法 2 0 12 》 ，20 12 年 12 月 ， 见 埃 及 国 家 信 息 网 ： h ttp： / / w w w .sis.gov.eg/ N ew vr/

c o n 1 . p d f , 2 0 1 3 - 0 5 - 0 9 ．

② 《爱 资 哈 尔 文 件 ： 为 了 埃 及 的 明 天 》 ，2 0 11 年 6 月 2 0 日 ， http： / /w w w .sis.gov.eg/ A r/

S tory. a sp x ? sid ＝ 5 2 8 4 7， 2 0 13 - 0 5 - 0 9 ．



第二，以穆兄会和赛莱菲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

也在利用国家权力资源抢占爱资哈尔的宗教地盘，蚕食爱资哈尔的宗教影响

力，争夺爱资哈尔的宗教话语权，努力在宗教上与爱资哈尔分庭抗礼。有两

个突出现象值得关注：其一，政治伊斯兰组织在埃及变局后成立了自己的

“ 教法协会”， 全称为 “ 独立中间伊斯兰学者协会”， 就一些重大问题发布有

利于自己的教法令，完全不受爱资哈尔大穆夫提的管辖。该协会包括隶属于

赛莱菲、穆兄会和伊斯兰集团的宗教学者及政治家，著名人物有赛莱菲长老

穆 罕默德 ·哈 桑尼 （M uham m ad H asan）、穆 兄会 副总训导 师海依 拉特 · 沙 特

尔 （K hairat A l- Shatir）、赛 莱菲著名律 师哈姆宰 ·艾 布 ·伊 斯梅尔 （H azem

A bu Ism ail）、赛 莱 菲 达 瓦 集 团 的 雅 西 尔 · 布 尔 哈 米 （Y asir B urham i） 等 人。
①

其二，爱资哈尔系统内部同情和支持伊斯兰政党的师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

穆兄会和赛莱菲掌握政权之后，其相对激进的思想路线和较为极端的行动纲

领获得了不少爱资哈尔师生的认同，甚至一些爱资哈尔高级宗教人士也在 自

觉为穆兄会和赛莱菲说话。例如前文提到的以发布杀戮教法令闻名的传教士

希沙姆 ·伊斯兰，他拥有正宗的爱资哈尔血统，而且确实是爱资哈尔教法令

委员会成员。该 委员会秘书长赛义德 · 阿米尔博士 （Said A m ir）不仅没有否

认希沙姆 ·伊斯兰的成员身份，而且替他辩解，称 “ 这个教法令是伊斯兰长

老的个人意见，不是爱资哈尔教法令委员会的意见”， 又说 “ 表达意见是教法

和法律保证的每个人的自由”。②

由于爱资哈尔是埃及官方法定的伊斯兰教育机构，绝大多数穆兄会和赛

莱菲专职宗教人士其实都是从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的。也就是说，爱资哈尔既

培养了一大批温和、理性和宽容的宗教神职人员，也培养了一小撮偏激、狂

热和极端的宗教从业者。目前，阿拉伯和埃及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是 “ 爱资

哈尔的穆兄会化”。③
如果这是一个真实而不是杜撰的新现象，对于埃及的未

来恐怕将是凶多吉少。试想一下，埃及新宪法已经授予了爱资哈尔不受国家

政治约束的 “ 独立” 地位，如果将来连爱资哈尔本身都已经 “ 穆兄会化”

①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 ：《赛莱菲禁止向基督徒祝贺生 日的教法令在埃及引起争议》，载伦

敦 《中东报》2012 年 12 月 28 日。

② 瓦利德 ·阿 卜杜 ·拉赫曼 ：《下令杀死穆尔西总统反对者的教法令在埃及引发极大愤怒》，载

伦 敦 《中东报》 2012 年 8 月 16 日。

③ 见哈利德 ·哈鲁布博士：《爱资哈尔穆兄会化的危险》，载 [阿联酋 ] 《联合报》2013年 4月 8 日。

又见巴德尔 ·穆罕默德 ·巴德尔：《关于穆兄会化的担忧》，载 [埃及] 《金字塔报》2013年 5月 11 日。



了，那么谁来秉持广受赞扬的爱资哈尔中间主义路线？当然在未来埃及也可

能出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穆兄会和赛莱菲等政治伊斯兰组织的 “ 爱资哈尔

化”。如果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可能更有利

于消弭极端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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